說明表


	申辦案件名稱
	花蓮縣政府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

	承辦單位
	綜合計畫課
	聯絡電話
	8237575分機213

	申辦作業流程
	申請─審核（補正）─函復同意

	相關法令規定
	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

	申辦說明
	應備文件
	1. 專責人員合格證書影本。

2. 專責人員身分證影本。

3. 專責人員勞保卡影本或服務證明書。

4.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。

5. 公司執照影本、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、工廠登記證或設立許可影本。

6. 其他文件。

	
	申請方式
	書面申請

	
	辦理期限
	45天

	
	備註
	無

	申辦範例及表格下載區
	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申請書及核定表


	申辦案件名稱
	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申請

	承辦單位
	綜合計畫課
	聯絡電話
	8237575分機213

	申辦作業流程
	申請─審核（補正）─函復同意

	相關法令規定
	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申請核發作業準則

	申辦說明
	應備文件
	1. 經濟部公司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、負責人身分證、專業技術人員身分證、合格正書籍設置申請書、貯存場所土地分區使用證明書、土地登記簿謄本及貯存場所建物使用執照、貯存場所平面圖、安全防護設施說明。
2. 審查費（新台幣二千元）、證照費（新台幣一千元）。

	
	申請方式
	書面申請

	
	辦理期限
	45天

	
	備註
	無

	申辦範例及表格下載區
	1. 02-1-1-2 附件一 環境用藥許可證申請書

2. 02-1-1附件二 環境用藥許可證格式

3. 950721許可執照申請表(附件一)

4. 950721許可執照格式(附件二)


